 中国共产党西安市雁塔区委员会办公室
2017 年度部门决算公开
    一、部门主要职责
1、围绕区委中心工作，为区委领导决策提供各项服务。
2、负责区委文件的批办及日常的文书处理工作，承办区委及区委办公室文件、材料、报告和领导讲话的起草、批办和引发；负责全区党内规范性文件的清理和备案工作。
3、负责区委领导同志的公务活动安排；负责区委有关会议的会务工作。
4、负责中央及省、市、区委各项重大决策、重要部署和领导重要批示贯彻落实情况的督促检查。
5、负责全区党政系统的密码通信、密码管理工作；负责全区保密工作的规划、宣传、教育、检查、保密技术服务和涉密载体管理工作。
6、负责与街道和区级各部门信息网络联系，围绕区委的工作部署，及时收集、整理、传递、上报信息，进行综合调研。
7、负责接待上访群众，及时转送信访案件，督促有关部门办理好信访案件。
8、做好区委机关行政管理和后勤服务工作。
9、完成上级部门和区委领导交办的其它事项。
二、部门决算单位构成
中共西安市雁塔区委办公室设行政单位1个，为中共西安市雁塔区委办公室。

三、部门人员情况说明
    截止2017年底，本部门人员编制27人，其中行政编制19人、事业编制8人；实有人员25人，其中行政17人、事业8人。单位管理的离退休人员6人。
四、2017 年度部门工作完成情况
始终以服务区委工作大局为根本，以办文见水平、办会见作风、办事见精神为标准，以打造亮点、创造经验为核心，不断提升服务水平，推动目标任务完成。
（一）坚持“三抓三考”，全力服务区考核工作大局。注重发挥办公室桥梁纽带作用，理顺关系，形成合力，推动工作。定期到市委办公厅沟通汇报工作，准确把握市委工作重点和动态，增强工作的主动性、针对性，服务区委决策。加强与区街部门的沟通联系，对重要工作、重大活动统筹安排，协调推进，积极落实。一年来重点完成了区委全会；全区“追赶超越”擂台赛及点评会；每日聚焦；“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亲商助企；脱贫攻坚；“一对一”帮扶；“三项革命”；党内规范性文件报备等工作。想方设法把各方面智慧和力量凝聚到落实区委决策部署上来。
（二）坚持“巩固后院”“坚强前哨”定位，全力当好参谋助手。一是提高综合文稿质量，充分发挥以文辅政作用。紧紧围绕区委中心工作和全区发展大局，坚持以服务为中心，充分发挥参谋助手职能，强化文字综合能力，不断提高服务区委领导的能力水平。结合中央、省、市形势变化和新的工作要求和我区实际，精心撰写综合文字材料，确保材料体现领导思路，承载领导意图，形成观点鲜明、语言流畅、思路新颖的高质量文稿。全年共起草领导讲话稿、主持词、工作报告、汇报、综合性材料等200余篇，出色完成了区委全会等重要会议材料的起草工作，确保了区委各项工作及时、准确安排部署。严格按照《区委常委会会议议事规则》，及时准确的做好常委会会议议题的收集、整理，认真搞好会议通知、会议记录和会议纪要的编发整理等一系列工作，2017年共筹备召开常委会会议40次，确保了区委常委会会议的顺利进行。二是突出重点，认真履行督促检查职能。紧贴领导工作思路，牢固树立抓落实是督查工作基本职责和首要任务的意识，突出省市区重要决策落实、群众关注热点难点问题解决、区委主要领导批办件跟踪督办等重点，持续加大督促检查力度，促进了省市区各项重大决策和领导批示指示等的快速落实，充分发挥了办公室作为推动领导决策实施的重要作用。今年以来，共办理市委主要领导涉及我区批示件50余条；围绕市容环境、八项规定、《每日聚焦》曝光问题、“烟头革命”、原煤散烧整改等重点工作实地督查120余次，转办市委书记办信室交办群众来信23件，报送“肃清魏民洲流毒”落实情况16件，报送脱贫攻坚、信访维稳、电网建设、“创业咖啡”建设工作进展、“追赶超越”擂台赛、PPP项目进展情况、落实娄勤俭、毛万春指示精神等工作进展情况共计300余件，报送区委主要领导和其他区级领导招商引资情况90余次。落实区委主要领导批示件700余条。针对每条批示严格跟踪督办，以《送阅件》等形式将批示落实情况报区委主要领导，确保领导批示要求落到实处。三是围绕大局，强化信息主渠道作用。紧紧围绕区委总体部署、工作思路和重大决策，进一步提高信息工作水平，不断扩展《雁塔信息》外延，丰富《雁塔要闻》内涵，及时向上级反映我区亮点特色工作，在区内为街道部门提供展示交流工作的平台和窗口。今年以来，共编发《雁塔要闻》140期。向市委办公厅报送《雁塔区今日信息》300余期。转办处理《公安雁塔分局信息快报》80余期，为突发事件的处置和预防灵通了信息，畅通了信息渠道。四是树标准、讲结果，认真做好会议活动的组织和后勤保障工作。严把会议审批关、质量关、落实关。在会议、活动筹备实施过程中，始终坚持高标准、严要求，事前制定详细周密的实施方案，提前对方案中的视察点进行查看，确保无差错，一些大型会议、活动结束后，召开专题会，查找会务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总结经验和教训。今年以来，圆满筹办区委全会、“追赶超越”擂台赛等重要活动和各类大型会议80余次。共接待群众来访50余次，接收和转办来信20余件，均按有关程序交由职能部门处理，重要信访件专门跟踪督办，做到了事事有回音，件件有落实。五是精益求精，科学规范公文处理各个环节。严格按照机关公文处理有关规定，从行文、会签、政策、内容、文字、体式、程序、核稿、印制等各个环节进行规范，做到每个环节严密有序、精益求精。今年以来，办公室共印发雁发、雁字、雁办发、雁办字、雁办通报文件共329份，收办各类文件200余份，均及时准确地做好了收发、传递、归档和保管工作。全年共向市委报送党内规范性文件9件，做到了有件必备、及时报备和规范报备。六是强化责任，进一步加强机要保密工作。切实做到“收、发、办、传、接、值”等各项工作有序进行，保证密码绝对安全和密码通讯绝对畅通，定期组织值班干部进行保密工作培训。全年共收办密码电报789份，机要业务文件87份，中发电密码电报19份。多年来，未发生过一起失泄密事件。
（三）坚持五星级标准，全力做好三服务工作。办公室始终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坚持”的要求，作为新形势下办公室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为指南，作为每名党员干部加强党性修养的重要标准和必由之路。以落实“五个坚持”，提升三服务水平。一是坚定信念、听党指挥、对党忠诚。要求办公室干部始终做党性坚强的干部。做忠于信仰、政治坚定的标杆。在日常工作中做到政治责任扛在前、参谋辅政想在前、综合协调做在前、抓落实冲在前、优化服务跑在前，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二是心中有责、事业至上、敢于担当。工作中敢于正视矛盾、直面问题，遇到困难不绕道回避、上推下卸，处理问题不推诿扯皮、半途而废，压实责任、主动作为、敢于担当，自觉做到明责敬业、守土有责、守土尽责。三是围绕中心、聚焦“抓落实”。一分部署，九分落实。办公室紧紧围绕抓落实这一根本职能和核心任务，紧扣区委中心工作来把握着力点，确保方向正确、切口准确、任务明确。形成了“人人有责任、全员抓落实”的浓厚氛围。
五、部门决算收支情况说明
（一）2017 年度收入支出总体情况说明
1．2017年收入总计740.69万元，较2016年721.07万元增加19.62万元。
2017年支出总计663.97万元，较2016年600.17万元增加63.8万元。
主要原因是工资调整以及办公室工作量增大。
2．本年度收入构成情况。
2017年收入总计：740.69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619.35万元，其他收入0.44万元，年初结转和结余120.90万元。
3．本年支出构成情况。
2017年支出合计663.97万元，其中，基本支出424.22万元（包括人员经费350.30万元，公用经费73.92万元），项目支出239.75万元。
（二）2017 年度财政拨款收入支出总体情况说明
1．2017年度财政拨款收入619.35万元较2016年487.69万元增加131.66万元。
2017年度财政拨款支出659.97万元较2016年600.17万元增加59.8万元。
主要原因是工资调整以及办公室工作量增大。
2．2017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659.97万元，基本支出424.22万元，项目支出235.75元。
3、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424.22万元，主要是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其中：人员经费350.30万元，日常公用经费73.92万元。
4．本部门无政府性基金决算收支，并已公开空表。
5．本部门无国有资本经营决算拨款收支。
6．本部门2017 年无政府采购支出。
（三）2017 年度“三公”经费支出情况说明
2017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三公”经费支出中，因公出国（境）费支出0万元，占“三公”经费的0%；公务接待费支出0万元，占“三公”经费的0%；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28.01 万元，占“三公”经费的100%。具体情况如下：
（一）因公出国（境）费支出0万元，比上年决算减少14.4万元。
（二）公务接待费支出0万元。
（三）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支出28.01万元。其中：
1．公务用车购置支出0万元。
2．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28.01 万元，比上年决算减少0.36万元，主要因为节约开支。2017 年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开支维护费的公务用车保有量6辆。
六、2017 年度部门绩效管理情况说明
本部门2017年未开展绩效管理工作。
七、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
本部门机关运行经费为73.92万元，主要由于工作量增加办公耗材使用增多。
（二）国有资产占用及购置情况说明
截至2017年12月31日，本部门所属预算单位共有车辆6辆，单价20万元以上的设备1台（套）。
八、专业名词解释
1．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
2．项目支出：指单位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各项支出。
3．“三公”经费：指部门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支出。
4．机关运行经费：指行政单位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使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日常公用经费支出。
